愛的相思    雅歌2：1-8 
    “玫瑰花”或作“野薔薇”在猶太地是很普遍的。 谷中的百合花也是平常的，不是盆中的百合花。不是人所看顧的。所以她講到自己，不過是野地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而已。意即我這個人，
算不得什麼，是一個很平常被神所看顧的人而已。
一、我是百合花
    王回答說，妳是百合花，不是和谷中花作比較，乃是與荊棘作比較。王是說，這女子是百合花，其餘的不過是荊棘而已。“荊棘”，按聖經看：是指在亞當墮落之後，人所有的天然生命。荊棘是指自己生長出來的。
「希伯來書6:7-8 就如一塊田地，喫過屢次下的雨水，生長菜蔬，合乎耕種的人用，就從神得福；若長荊棘和蒺藜，必被廢棄，近於咒詛，結局就是焚燒。」
    主看尋求祂的人像百合花，不像那些出於罪惡的人。 主是說她和生活在罪惡中那些人不同。 在四圍都是罪惡的生活，都是天然的生命；但是她與她們不同，她是有信心的（百合花）人。
二、我的良人是蘋果樹
   “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蘋果樹在樹林中。我歡歡喜喜坐在祂的蔭下，祂的果子，在我的口中是甜的，” （原文）。
    現在她也拿她的王和罪人來比較。她的王是能奪人的心，是使人戀慕的，可以作人心靈的主，又能使信徒的心歸向祂。
    眾男子，不過像普通的樹而已。她的良人是高大而同時有蔭庇並結果子的。 她在此已經看見主是一切的一切了。
    在之前她已經完全歸主了。 現在是她在作見證──是口中對主說出來的話，是對眾人說出來的話。 她不只說祂是美酒，她現在是稱讚美酒──說出來了。 她此時看世界再沒有人，再沒有東西能奪她的心了。 在教會中也沒有分門別類說，我是屬保羅的，或是屬亞波羅的（這是肉體）了。 現在主是充滿了她的眼睛。有些信徒不覺得滿足，是因為還沒有完全被主自己吸引。
三、主同在的喜樂
    “祂帶我入筵宴所，以愛為旗在我以上。” “筵宴所”可譯作“酒店”，是盡情歡暢之處。王帶入內室，是為著向我們啟示祂自己。王帶進入酒店，是為著使我們得著滿足和暢快，覺得王同在的暢快。
    要打起愛的旗號。所有的問題就是愛。旗號就是表明你所作的，就是一種標語。我們的旗號就是愛，表明我們所作的一切，沒有別的，就是愛。是神愛我，我也愛神！
四、我已思愛成病
    「求你們給我葡萄乾增補我力，給我蘋果暢快我心；因我思愛成病。」 葡萄乾和蘋果是指主生命不同方面的供應。 這裡她的意思是說，她已享受主的愛到一個地步，再也承受不住了，需要被甦醒並重新加力，來擴充她享受主愛的度量。我們越嚐到主恩的豐富和主愛的甘甜，就越覺得自己的軟弱與缺乏，因而更多需要主的加力和供應。
「他的左手在我頭下，他的右手將我抱住。」（歌二 6）
她把自己交託在主的恩手中，信靠主慈愛的扶持 ( 「左手在我頭下」 ) 和能力的保守 ( 「右手將我抱住」 ) 。
五、真誠而動人的愛
    歌2：7 「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，我指著羚羊，或田野的母鹿，囑咐你們，不要驚動，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，等他自己情願。」
   『羚羊』和『母鹿』容易受驚嚇。 主囑咐別人不要隨便去激動她、批評她，因為自有她的主人在。 「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，等他自己情願，」主的意思是她此刻需要有一個屬靈的『細拉』 ( 暫停之意 ) ，她的功課學到這裡，需要歇一歇了。 讓她休息一陣子，她自己會再起來追求的。
    追求主須出自「情願」，我們若不情願順服主的帶領，則靈命斷不可能長進。凡用人的方法，來激發人對主的愛，只能收到在情感上暫時奮興的果效，不能使人在靈裡有持久不衰的火熱。
